
招标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综合评分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

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

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

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注：当采购包的评标方法为最低评标价法时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

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

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 

3.1 采购项目概况 

太阳能杀虫灯 

3.2 采购内容 

3.2.1 标的清单 

采购包 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4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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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技术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太阳能杀虫灯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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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项目概述 

    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农业农村局 2023 年耕地轮作休耕扩种油菜试点

工作项目油菜绿色防控（太阳能杀虫灯）采购 

2. 项目清单及要求 

2.1 太阳能杀虫灯 

（本包进口产品不可以参与竞争） 

2.1.1 项目名称、技术规格和配置要求、数量。 

2.1.2 技术要求。供应商除了满足招标项目的技术规格和配置要求外，

还应当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1、太阳能杀虫灯产品质量符合 GB/T 24689.2-2017 标准要求。 

2、杀虫灯外形应整齐美观，表面平整光滑，色泽均匀，接虫装置为具

备防水、防飞、防逃逸带卡扣紧固连接的专用接虫桶； 

3、整灯功率≤15W； 

4、LED 专用诱虫灯管功率≤8W,灯管长度≥400MM,不少于 66 颗 LED 

灯珠(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 CMA 或 CNAS 标识检验报告复印

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5、支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定制诱集光源波长； 

6、灯杆材质采用不锈钢，高度≥2800mm,直径≥50mm；厚度≥1.5mm； 

▲7、顶部太阳能板支架采用注塑一体成型卡扣式与灯杆连接的太阳板

标的名称 数量 
最高单价

限价 
预算 

太阳能杀虫灯 ≥560台 2500元/台 140.00万元 



支架(提供清晰的不同角度实物图片证明满足)； 

▲8、采用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功率≥40W；(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

具带 CMA 或 CNAS 标识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9、太阳能专用锂电池，容量≥14AH；(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带 

CMA 或 CNAS 标识的检验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鲜章) 

▲10、网丝排布为圆形与辐射组合设计，网丝数量≥46 根，网丝采用 

304 不锈钢材质；(提供清晰的不同角度实物图片证明满足) 

▲11、网丝直径≥2.1mm，电网电压≥6500V，高压网丝撞击面积≥0.3 

㎡(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 CMA 或 CNAS 标识检验报告复印件

加盖投标人鲜章)； 

12、高湿度试验：在相对湿度大于 98%RH 的环境下，应能保证灯的安

全； 

13、雨控功能：杀虫灯在雨天应能自动进入保护状态，雨后自动恢复工

作 

14、光控功能：光照在 21x～201x 情况下，诱集光源应自动亮起，杀

虫灯自动开启工作；光照在 301x～2001x 下，诱集光源应自动熄灭，

杀虫灯自动停止工作； 

15、时控功能：杀虫灯在设定的时间开始或停止工作，误差不超过 10

min; 

▲16、杀虫灯 PC 端和小程序可以 24 小时全天候控制杀虫灯的打开和

关闭并能准确反应灯的工作状态(提供清晰的 PC 端界面截图进行佐

证，小程序截图证明满足)； 

▲17、杀虫灯 PC 端和小程序能够统计杀虫灯的杀虫数量(提供清晰的 

PC 端界面截图进行佐证，小程序截图证明满足)； 

▲18、杀虫灯 PC 端和小程序均能够在地图上显示杀虫灯的实时位置信

息并具有位移报警的防盗功能(提供清晰的 PC 端界面截图进行佐证，

小程序截图证明满足)。 

2.1.3 商务要求： 

1、履约时间：中标人应在采购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60 个日历天内



交货完成并交付采购人验收。 

2、付款方式：签订合同后 30 天内支付 40%货款（乙方向甲方提供

有效的收款单据），货物验收合格 30 天内，支付 60%货款给中标人。 

3. 交货地点：中江县农业农村局指定地点(含乡镇所在地)。 

4、验收： 

履约验收的主体：采购人 

时间：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90日内组织验收 

方式：采购人自行验收 

程序：一次性验收 

内容：技术履约验收内容：根据采购文件、供应商投标/响应文件、

合同约定的要求进行验收。商务履约验收内容：对服务期限、地点等采

购文件要求内容逐一进行验收。 

验收标准等事项：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

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

进行验收，同时按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供

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定进行验收。 

2.1.4 售后服务要求： 

供应商投标时须提供详尽的售后服务计划，售后服务体系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1.质保期≥1年。 

2.明确该产品的保修时间、保修期内的保修内容与范围、维修响应时间

（接到故障电话后，24小时内赶赴现场处理）等。 

3.保修期限内发生故障无法修复由供方免费更换(此项工作必须在一个

月内完成)。 

4.货物质量出现任何问题，中标人应负责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

由中标人负担。 

5.因货物质量问题引起的一切负面影响及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解决

并承担一切费用。（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对此提供承诺书并加盖投标

人单位公章）； 



6.中标人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提供售后服务组

织架构和服务体系、针对本项目的售后点地址及人员安排； 

7.须为采购人单位相关人员及实际使用提供必要的使用存放培训服务，

说明培训内容及培训的时间、地点、目标。 

8.必须明确该产品保修期外的维修响应时间等内容，保修期外维修只收

取损坏的零部件费用，不再收取其他费用。 

9.必须保证送货及时，安装调试符合相关标准。 

10.必须提供该产品原厂主要配件、易损件成本价格清单（保证两年内

价格不变，若市场价格下调，则按市场价格执行）。 

2.1.5 其它要求： 

1、投标产品必须符合或优于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以及本项目招

标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与出厂标准。 

2、中标人必须确保供应货物的质量，因货物质量造成的损失全部

由中标人赔偿，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追究中标人

当事人和负责人的法律责任。 

3、本次报价为最高单价限价下浮率报价（下浮后的单价作为结算

单价），总价 140.00 万元固定，最终采购数量和单价金额据实结算。

结算金额=单价限价×(1-下浮率）×实际使用量。 

4、中标后，签订合同前，采购人有权查验查询相关证明材料。若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按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的情形进行处理，取消其

中标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本次报价为人民币报价，项目总报价应当包括完成本项目可能

发生的各项费用的总和，为包干费用，如成本费、装卸费、运杂费、仓

储费、售后服务费、人工费、培训费、食宿及差旅费、税金、管理费、

安装费及安装材料费等一切费用，采购文件未列明而投标人认为其他必

需的费用均包含在报价内。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中标金额以外的其他任

何费用。 

6、若本次采购项目涉及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的，供应商应当按照

财办库【2020】123号文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具体包装要求执行。 



7、供应商需要提供评分表要求的评分项的相关资料（复印件），

以便评分。 

8、投标人须提供供货履约能力的证明材料。 

9、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提供的实施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供

配货方案；②运输车辆、人员配置计划；③产品质量保障；④设备安装

调试；⑤项目进度计划。 

备注：1、打▲号的参数为本次招标项目重要参数，不满足将扣相

应分值。 

      2、本项目标的不涉及节能产品强制采购和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

品优先采购、无线局域网产品优先采购。 

3.4 商务要求 

3.4.1 交货时间 

采购包 1：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60日 

3.4.2 交货地点 

采购包 1： 

中江县农业农村局指定地点(含乡镇所在地)。 

3.4.3 支付方式 

采购包 1： 

分期付款 

3.4.4 支付约定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签订合同后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同

总金额的 40.00%。 

采购包 1： 付款条件说明： 货物验收合格 ，达到付款条件起 30 日内，支付合

同总金额的 60.00%。 

3.4.5 验收标准和方法 

采购包 1： 



采购人应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

（财库【2016】205号）的要求进行验收，同时按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

术指标、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承诺与合同约定进行验收。 

3.4.6 包装方式及运输 

采购包 1：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

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

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7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采购包 1： 

供应商投标时须提供详尽的售后服务计划，售后服务体系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质保期≥1年。 2、 明确该产品的保修时间、保修期内的保修内容与范围、维修响应时间

（接到故障电话后，24小时内赶赴现场处理）等。 3、 保修期限内发生故障无法修复由供

方免费更换(此项工作必须在一个月内完成)。 4、 货物质量出现任何问题，中标人应负责

三包（包修、包换、包退费用由中标人负担。 5、 因货物质量问题引起的一切负面影响及

经济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对此提供承诺书并

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 6、 中标人须指派专人负责与采购方联系售后服务事宜；提供售

后服务组织架构和服务体系、针对本项目的售后点地址及人员安排； 7、 须为采购人单位

相关人员及实际使用提供必要的使用存放培训服务，说明培训内容及培训的时间、地点、目

标。 8、 必须明确该产品保修期外的维修响应时间等内容，保修期外维修只收取损坏的零

部件费用，不再收取其他费用。 9、必须保证送货及时，安装调试符合相关标准。 10、必

须提供该产品原厂主要配件、易损件成本价格清单（保证两年内价格不变，若市场价格下调，

则按市场价格执行）。 

3.4.8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采购包 1： 

1、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其指定的质量鉴定机构进行质

量鉴定。货物符合标准的，鉴定费由甲方承担；货物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鉴定费由乙方承担。 

2、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

当事人向采购人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5 其他要求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供应商质疑不得超出采购文件、采购

过程、采购结果的范围。 2、不在法定质疑期内提出的质疑书会被拒收，不符合要求的质疑

书在法定质疑期内及时补充完善，否则作质疑不成立处理。 3、质疑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供应商在法定质疑期内一次性提出针对同一采购程序环节的质疑。 4、质疑函原件应当采取

当面递交方式，如当面递交困难可以选择邮寄的方式送达。以邮寄方式送达的，应在寄出前

联系采购人/代理机构，确定收件单位的地址收件人和收件人联系方式，并提供邮寄件的单

号和有效查询方式。若因质疑人未提前联系告知邮件单号导致采购人/代理机构未及时收到

质疑函的，责任由质疑供应商负责。质疑提出日期应当以邮寄件上的戳记日期之日起计算，

质疑收到日期则以收到质疑函原件之日计算。 

 


